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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亚柏科”）于

2020年 8月 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65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

合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42,900 份进行注销，对其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 143,62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总金额 1,271,735.2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806,378,173 股减至 806,234,553

股。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事项；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上述事项，并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

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9 年 3 月 30 日至 2019 年 4 月 8 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OA 办公系统及内部邮件系统进行了公示。监事会对公示情况

发布了核查意见，并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发布了《监事会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事项。 

4、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19 年 5 月 16 日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日，同意公司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961 名激励对象授予 468.54 万份股

票期权，授予价格为 17.17 元/份；同意公司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841 名激励对象授

予 957.79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8.55 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调整后的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5、2019 年 6 月 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完成了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首

次授予工作，本次授予股票期权 468.54 万份，授予限制性股票 957.79 万股。确

定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19 年 6 月 11 日。公司总股本由 794,832,809 股增加至

804,410,709 股。 

6、2019 年 7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决定对 11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0,000 份进

行注销，对 7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0,300 股进行

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总人数将有 1,233 名调整至 1,219 名，其中首次授予的

股票期权人数由 961 名调整为 950 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4,685,400 份

调整为 4,635,400 份；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人数由 841 名调整为 834 名，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9,577,900 万股调整为 9,547,600 股。该部分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注销/回购注销手续。 

7、2019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决定对 21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31,700

份进行注销，对 14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9,300 股

进行回购注销。本次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总人数将有 1,219 名调整至 1,194 名，其中首次授

予的股票期权人数由 950 名调整为 929 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4,635,400

份调整为 4,503,700 份；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人数由 834 名调整为 820 名，首

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9,547,600 股调整为 9,448,300 股。该部分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注销/回购注销手续。 

8、2020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权益的议案》，确定 2020 年 1 月 23 日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预留权

益授予日，同意公司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49 名激励对象授予 76 万份股票期权，

授予价格为 21.37 元/份；同意公司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210 名激励对象授予 134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10.69 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权益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0 年 2 月 26 日，公司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预留部

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确定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日为 2020 年 2 月 26 日。 

9、2020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决定对 27 名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23,500 份进行注销，对 18 名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2,4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首次授予部分的

激励对象总人数将由 1,194 名调整至 1,165 名，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由 929 人调整为 902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由 820 人调整为 803 人。

首次授予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4,503,700 份调整为 4,385,200

份，首次授予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9,448,300 股调整为

9,330,900 股。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了注销/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05,333,717

股减至 805,211,317 股。 

10、2020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按照公司《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依据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情况，将 2019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7.17 元/份调整

为 17.08 元/份。2020 年 6 月 16 日,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股份上市流通、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可行权。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已行权1,166,856份股票期权，公司总股本由805,211,317股增加至806,378,173

股。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

来源 

1、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情况 

（1）注销股票期权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鉴于袁坤、杨烁、李凤姣、张鹏、郑俊杰、胡慧凯、徐圳雅、黎磊、马涛、齐上

凯等54名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

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本次注销的股票期

权数量合计为142,900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77%。其中注销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109,800份,注销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33,100份。  

（2）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本次回购注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鉴于杨伟彬、周秋辉、陈新翰、孙辉、李跃飞、金佐威、苏金发、胡俊生、黄佳

堃等30名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公

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143,62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78%。其中回

购注销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17,120股,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26,500股。  

2）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调整依据 

2020年6月3日，公司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

币现金0.9元（含税）。除此之外，自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以来，公司未发生其他影响限制性

股票数量或价格的事项。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五章 激励

计划的具体内容”“（九）限制性股票回购与注销”的相关规定，在授予日后，若

美亚柏科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

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涉及回购数

量调整，只涉及回购价格调整，派息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P＝P0﹣V ，其

中：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授予日为2019年5月

16日，授予价格为8.55元/股，回购价格根据派息情况调整为： 

P＝P0﹣V=8.55 元/股-0.09 元/股=8.46 元/股。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预留部分，授予日为2020年1月

23日，授予价格为10.69元/股，回购价格根据派息情况调整为： 

P＝P0﹣V=10.69 元/股-0.09 元/股=10.6 元/股。 

3）回购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17,120

股，回购价格为8.46元/股，回购资金为990,835.2元；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部分已

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26,500股，回购价格为10.6元/股，回购资金

为280,900元。本次回购资金总计1,271,735.2元。回购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205,612,681 25.50% -143,620 205,469,061 25.49% 



高管锁定股 198,679,141 24.64% 0 198,679,141 24.64% 

股权激励限售股 6,933,540 0.86% -143,620 6,789,920 0.8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0,765,492 74.50% 0 600,765,492 74.51% 

三、总股本 806,378,173 100% -143,620 806,234,553 100.00% 

注:小数点尾数由于四舍五入会存在细微差异。 

四、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总人数将由1,165名调整至1,106名，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由902人调整为852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由803人调整为

778人。首次授予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2,631,120份调整为

2,521,320份，首次授予的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598,540

股调整为5,481,420股。 

本次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总人数将由302名调整至292名，其中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由148人调整为141人，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由209人调整为204

人。预留授予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755,000份调整为721,900

份，预留授予的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35,000股调整为

1,308,500股。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

和股权分布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也不会影响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五、律师出具的专项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除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外，

公司本次注销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注销股票期权涉及的注销原

因和数量以及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回购原因和数量、回购价格和定价

依据、回购资金来源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

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和股份注销手续，并就本

次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

见；  

4、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8月 28 日 

 


